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是财政部举办的一所以培养

初级会计人才为宗旨的成人中等会计专业学校，经国

家教委同意于 1986 年末成立。中华会计函授学校遵

循“从严治学，质量第一”的办学方针，采取“函授自

学、电化教学、面授辅导”相结合的办学形式，对全

国在职会计人员开展远距离、大规模、正规化教育。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设校务委员会，实行校务委员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下设校长办公室、教务

处两个职能机构和教材编审委员会。校长办公室设在

北京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培训处，负责办学工作的

宏观管理、调控和督导。教务处设在山西省太原市，

下设电教中心及教务、教材、校刊编辑部等科室，负

责指导教学工作和处理各种教学事务。教材编审委员

会由我国会计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有教学经验的教

师组成，负责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制定教学大纲，

组织编写和审定各门课程的教材及有关学习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针对我国会计人员人

多、面广、分散的特点，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的管理体制。“统一领导”，即统一办学方针、统

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学科教材、统一教

学进度、统一授课内容、统一学科考试；“分级管

理”，即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支

持配合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全国性的

函授教育网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当地人民

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由当地财政厅

（局）领导，作为办学实体。各校根据当地教育行政

部门的要求，组织招生工作，并按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安排，组织开展各门课程的教学活

动，学生学完规定的课程并经考试合格，由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验发毕业证书。目前，全国已有 24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黑龙江、辽宁、海南、上海、天

津、西藏暂未举办）和青岛、厦门、广州、武汉、西

安、成都、重庆等 7 个计划单列市成立了中华会计函

授学校。同时，各校在 319 个地、市、州、盟及部

门行业系统建立了分校（辅导站），在 2021 个县、

区、市、旗以及部分企业建立了函授站。办学五年

来，中华会计函授学校面向全社会在职会计人员，累

计招生 34 万人，已毕（结）业学生 12 万余人，目

前在校学生有 20 余万人。

在各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华会计函授学

校各级办学单位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力量不断得到充

实。目前，全校各级办学单位共有专兼职教学管理人

员 12000 多人；与此同时，办学条件也不断得到改

善。各级办学单位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场所和必要

的电教设备，其中 30% 以上的单位修建了独立的教

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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